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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签订小贷行业数字化金融监管服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签署后已进入实施阶段，但最终交付使用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

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

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者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1 月 7 日，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卡拉”或“公

司”）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州金融局”）签订了《小贷

行业数字化金融监管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广州市政府高度重视新业态金融业发展，在推动普惠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

资难方面探索出了一条以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新生金融力量的有效途径。为加强对

小额贷款行业的监管，广州市金融局希望引入最前沿的监管技术——基于区块链

技术，搭建小贷等行业的监管区块链及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助力地方金融监管

和科技创新，提高地方金管局的监管水平和时效性，强化对金融风险的系统性防

范。 

公司一直重视前沿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持续投入。2018年3月，拉卡拉联

合成立了“昆仑堂大数据研究院”，并设立区块链实验室，加强探索区块链核心

技术在监管科技、联合风控、基于隐私计算的信息安全、反欺诈和下一代结算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统和商品溯源等方面的应用与服务。 

鉴于公司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应用经

验，广州金融局与公司签署本合作协议，委托公司搭建小贷行业的监管区块链及

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该平台主要提供合同文件和授权协议的可信存证、支付流

水的验真与存证、小贷债权证据链保全和风控服务等功能，保障监管数据安全透

明，打造新型线上监管和信任机制，提高监管的透明化、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为广州市政府的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有：拟定

地方性金融产业发展政策与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

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环境权益交

易场所、知识产权交易场所等实施监管；负责统筹加强跨部门金融监管合作，建

立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机制等。 

广州金融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订协议需履行的审议决策及备案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在后续具体业务合作事宜明确后，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广州金融局委托公司，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技术，

协助搭建小贷行业监管区块链及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实现地方政府对小贷行业

主体的运行状况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管理。  

2、公司基于为广州市金融局搭建的监管服务平台，提供相关的增值服务，

包括为被监管主体提供风险控制、业务鉴证、司法救济等服务，促进行业持续稳

健发展。  

（二）权利和义务 

1、广州金融局的权利和义务 

①基于搭建监管服务平台的需要，进行有关市场调研，同时将调研结果需求

告知公司； 

②围绕数字化金融监管，为公司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协



调相关部门、被监管主体等共同参与监管服务平台的搭建，确保搭建工作顺利进

行； 

③向公司提供相关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下发通知、邀请被监管主体参加推

荐会或需求对接会议等； 

④对监管服务平台拥有所有权。 

2、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①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按照合同约定为广州金融局提供金融科技咨

询服务、技术支持等； 

②优先安排技术力量和业务力量，保障监管服务平台的顺利完成； 

③负责监管服务平台的运营及更新维护； 

④对在合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广州金融局及其被监管主体的任何资料、文件、

数据，以及对为广州金融局服务形成的任何交付物，负有为广州金融局保密的责

任。未经广州金融局书面同意，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拉卡拉与广州金融局开展数字化金融监管服务平台合作，是区块链技术

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创新实践与有益探索。通过本次合作，拉卡拉将积累金融监管

科技项目的建设经验，并推动公司在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前沿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 

本协议的实施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的具体落地实施，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根据合作具体事项的后续进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小贷行业数字化金融监管服务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8 日 

 

 


